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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10年 07月 08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机构字[2010]931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有限公司设立光大阳光

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

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作

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交易代码: 860007 

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生效日： 2010年 9月 27日 

成立规模： 1,272,943,568.12元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108,001,622.64 份 

计划合同存续期：  无固定存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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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通过重点投资于“调结构，促内需”增长背景

下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

险的前提下，实现组合资产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计划采用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的 TFM 模型精

选个股相结合、价值投资与时机抉择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追求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实现计划资产增值最大化，属于混合型组合中风险适中的

品种。                                                      

  

（三）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四）计划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五）信息披露 

登载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

互联网网址： 

 

http://www.ebscn-am.com 

计划年度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 10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1. 本期利润 -5,680,438.27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2,293,330.53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74,988,777.19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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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3.17% 0.50% -1.25% 0.57% -1.92% -0.07% 

  
2. 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

走势对比图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肖意生  先生 

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硕士，九年证券从业经历。2009 年 10月加入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总

部，历任研究员、投资助理、投资经理，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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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6202元，累计净值 1.6602元。2017

年第四季度上证指数下跌 1.25%，期间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下跌 3.17%。 

（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长略显放缓迹象，但整体仍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基建投资、

房地产投资略有回落，中上游行业继续去产能，进出口增速超预期，显示外需仍然稳健。美

联储再次加息。行业多数下跌，食品饮料、家用电器、医药生物等前期强势板块继续领涨，

计算机、国防军工和传媒则位于跌幅榜前列。由此看，市场显著分化的格局贯穿整个 2017

年。 

2017年四季度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下跌 3.17%，期间上证指数下跌 1.25%。集合计划在食品

饮料、家用电器等强势板块中配置比例偏低，表现逊于基准指数。我们将继续立足中长期基

本面，持续评估行业和个股的成长性和估值情况，不断调整优化投资组合。 

展望 2018 年，影响市场中长期走向的若干重要因素仍未改变。从基本面看，部分行业经

过多年自然调整，正进入中长期供需格局改善景气上行阶段；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大

趋势如节能环保、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等如火如荼；全面改革加速推进，很多行业改革红利

值得期待。市场层面上，新股发行维持较快速度，大量限售股即将解禁。无风险利率易升难

降，去杠杆时期信用风险陆续展现，市场风险偏好及整体估值提升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无

基本面支持、估值高企的个股，仍走在漫漫熊途上。而另一方面，成长逻辑得到验证或者转

型初见成效的上市公司，在估值合理的前提下，有望延续慢牛独立行情。2017 年表现一般

且未来两三年有望通过业绩增长证明自身成长逻辑的个股，也有望重新获得市场关注。市场

分化程度或将显著降低，基本面仍是检验个股的最重要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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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资 产 负 债 表（2017 年第 4季度报告）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21,282,488.49  18,387,885.44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140,528.95  847,505.87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47,140.59  27,568.29 

衍生金

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153,692,091.44 127,001,952.39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134,234,149.02 127,001,952.39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  - 

             

债券投资 
- - 

应付赎

回款 
-  -  

             

基金投资 
19,457,942.42  -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181,266.63  244,312.95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30,211.11 40,718.84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92,000,000.00 

应付交

易费用 
26,700.54 211,318.66  

  应收证券

清算款 
-  -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8,881.32  88,131.44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76,824.68  59,567.36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  - 

其他负

债 
21,000.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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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259,178.28  536,350.45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108,001,622.64 142,973,692.87 

      
未分配

利润 
66,987,154.55 94,902,567.47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174,988,777.19  237,876,260.34 

资产总计 175,247,955.47  238,412,610.79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175,247,955.47 238,412,610.79  

  

利  润  表（2017年第 4季度报告）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4,927,189.28  -921,590.23 

1、利息收入 300,242.69 2,187,686.65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05,639.79  498,799.92 

            债券利息收入 28.65 28.65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194,574.25  1,688,858.08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746,336.83  9,215,126.35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2,673,812.47 7,608,350.06  

            债券投资收益 10,153.75  10,153.75 

            基金投资收益 -  -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62,370.61  1,596,6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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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红利收益 -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973,768.80 -12,324,403.23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  - 

二、费用 753,248.99  3,338,648.00 

1、管理人报酬 572,103.57 2,549,486.37  

2、托管费 95,350.57  424,914.40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94,712.92  363,247.23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8,918.07  1,000.00 

三、利润总额 -5,680,438.27 -4,260,238.23  

  

（二）投资组合报告 

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134,234,149.02 76.60% 

基金 19,457,942.42 11.10% 

债券 - -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21,423,017.44 12.2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其他资产 132,846.59 0.08% 

总计 175,247,955.47 100.00% 
  

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9,457,942.42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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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基金 10,000,000.00 5.71% 
ETF 投资 - - 
合计 19,457,942.42 11.12%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600566 洪城股份 293,548.00 11,198,856.20 6.40 
2 600674 川投能源 1,048,991.00 10,678,728.38 6.10 
3 600886 国投电力 1,415,106.00 10,386,878.04 5.94 
4 150015 银河银富货币 B 10,000,000.00 10,000,000.00 5.71 
5 505888 嘉实元和 8,864,051.00 9,457,942.42 5.40 
6 002020 京新药业 710,800.00 8,167,092.00 4.67 
7 002262 恩华药业 456,582.00 6,510,859.32 3.72 
8 600079 人福医药 335,000.00 5,976,400.00 3.42 
9 002206 海 利 得 981,400.00 5,819,702.00 3.33 
10 600054 黄山旅游 367,215.00 5,240,158.05 2.9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47,140.59 
应收利息 8,881.32 
应收股利 76,824.68 
应收申购款 - 
信托投资 - 
合计 132,846.59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118,587,771.98 - 10,586,149.34 108,001,622.64 

 
六、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托

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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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的批复 

（二）“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立信会计师报字（2010）第

11949号 

（三）关于“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四）“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说明书 

（五）“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六）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am.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    4008888788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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